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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费“双标”引发租户不满
刘先生介绍，今年4月，他在某小区租

下了一套106平方米的两居室。租房时，房
东曾提及租户和业主缴纳的物业费可能不
同，刘先生当时未在意。因房东称物业费
已交至6月，刘先生也一直未去缴纳。直
到7月8日，物业在他家门上贴出催缴单。

“本来我准备去交物业费，但妻子提
到房东说的物业费差异，我便先联系了房
东。”刘先生说。几天后，房东告知刘先
生，他已按业主标准（1元/月/平方米）交了
物业费。

记者随后联系房东，对方表示不清楚
为何租户和业主物业费标准不同，只称缴
费时物业按业主标准执行，具体情况需咨
询物业。

8月9日，记者前往该小区物业办公
室，询问租户与业主物业费差异问题。物
业工作人员解释，他们今年3月才接手小
区管理，目前收费方式是原物业公司告知
的，且由小区业主委员会大会决定，至于为
何如此决定，他们也不清楚。

工作人员还透露，今年3月，他们曾按
1.5 元/月/平方米的标准向租户收取物业
费，但不到半月便有租户向相关部门投
诉。经协调，物业退回了差价，之后未再采
用此收费方式。

采访中，该小区另一位租户小杨告诉记
者，他去年1月搬入小区，一直按1.5元/月/平
方米缴纳物业费。直到其他租户投诉，他才
得知业主只需缴纳1元/月/平方米。“这一年
多算下来，我多交了795元物业费。目前原
物业已撤离，也没人退差价，只能自认倒
霉。”小杨无奈地说。

租户权益受损引关注
记者走访多个小区并与租户交流后发

现，刘先生遭遇的情况并非孤例。尽管各
小区物业管理政策不同，但针对租户的不
公平条款却相当普遍。租户拉姆向记者反
映，她所居住的小区同样存在物业费差别
化标准——租户物业费比业主高出0.3元/
平方米/月。拉姆与其他租户曾反复与物
业交涉，要求公平对待，物业始终回应需耐
心等待，承诺积极解决。

那么，为何同一小区内租户与业主的
物业费标准存在差异？记者就此采访了某
物业公司负责人。该负责人解释，相较于
业主，租户对公共设施设备的维护意识普
遍较弱，且人员流动性大，显著增加了小区
管理难度。为弥补因此提升的管理成本，
物业决定对租户收取略高的费用。他同时
坦言，此类收费模式在业内较为常见，并非
其公司首创，但也承认差别化收费可能引
发租户的不公平感。

为深入探究事件本质，记者带着刘先
生、拉姆等租户的疑问，咨询了资深物业从
业者米某。这位拥有二十年行业经验的物
业负责人介绍，物业费标准通常由物业服
务合同明确规定，其中会详列费用金额、缴
费方式及时间等细则。租户与业主缴纳物
业费存在差异的情况，可能是因租户在签
订租赁合同时，与房东或物业公司达成了
特别约定。

米某特别说道，物业收费标准必须公
开透明，物业公司不得擅自提价或违规收
费。若租户对收费标准存疑，既可向物业
公司索要收费依据，也可向监管部门投诉
举报。针对物业费合法性认定问题，他建
议刘先生等人查阅法规或咨询专业律师，
以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律师解读物业费收取的规范与维权
针对租户被多收物业费的现象，湖北

维思德（拉萨）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浩给出

了专业解读。黄浩认为，首先，物业服务
费标准应当在监管部门制定的物业服务
费收费标准范围内进行收费；其次，应当
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进行收费，如合同
约定 1 元/月/平方米标准，物业公司以房
屋实际使用人（租户）为由擅自调高物业
服务费，本身可能存在违约行为，同时承
租人也可拒绝缴纳调高部分物业服务
费。最后，即使部分小区征收差异化物业
费的决议在程序上可能符合规定（如通过
业主委员会有效决议），但在本质上业委
会也只是代表小区业主行使相关权利，业
委会本身无权代表承租人调整与物业公
司之间的物业服务费标准，更无权通过承
租人和业主存在差异化收费标准的决
议。简而言之，即使通过调整物业服务费
的决议，业主和租户也应当按照统一标准
缴费，而非存在差异化。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行业习惯，
物业费通常应以房屋面积为征收基准，结
合每平方米的固定价格计费，且应该严格
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收费，物业公司无
权单方调整物业服务费，如业委会有效决
议对物业服务合同产生变更，应及时通知
小区业主，业主如将房屋出租的，应及时告
知承租人。

为切实保障承租人合法权益，黄浩
建议，承租人承租房屋时，首先应当要求
业主或物业公司提供物业服务合同，详
细了解相关费用收费标准，并在租赁合
同内明确约定租金、物业费标准，避免出
现承租期内相关费用变更带来的困扰和
纠纷。业主和租户在遇到纠纷时，应优
先通过正当途径解决。例如，积极与业
主委员会沟通协商，清晰表达诉求；若协
商未果，可向相关部门投诉或寻求司法
途径解决争议，借助外部力量推动问题
妥善解决。

商报讯（记者娄梦琳）近日，拉萨市公安局交
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以下简称“拉萨车管
所”）联合执法监督大队、城南大队成功查获一起
机动车查验“替检”违法案件。

据了解，今年8月中旬，一辆由其他地市转入
拉萨市的机动车，在拉萨车管所进行查验过程
中，民警发现该车辆存在非法改装行为，不予通
过查验。随后该车辆前往拉萨市某机动车登记
服务站，通过查验并顺利完成转让登记。该行为
触发了拉萨车管所系统预警，了解情况后，拉萨
车管所联合执法监督大队、城南大队立即进行调
查。“当时，民警发现这辆车存在‘老改新’情况，
属于非法改装，就进行了退办处理，结果第二天
车辆在拉萨某家机动车登记服务站顺利通过了
查验，我们立即对此进行调查。”拉萨车管所副所
长崔承义说。

经调查，拉萨交管部门发现某机动车登记服
务站查验员伍某与代办中介马某内外勾结，为不
符合机动车查验标准的车辆提供“替检”服务，使
得车辆违规通过查验，顺利完成转让登记，严重
破坏了机动车登记管理的正常秩序，给道路交通
安全埋下隐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相关规定以及《机动车登记规定》，相关
部门对伍某、马某分别予以罚款处罚，以示惩戒。

案件发生后，拉萨车管所第一时间召开全市
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工作部署会，通报案件情况，
对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工作人员进行警示教育，要
求各服务站引以为戒，严格遵守机动车查验相关
法律规定，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会上，
拉萨车管所还向各机动车登记服务站传达《拉萨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社会化服务
机构管理办法（暂行）》，双方围绕机动车注册登
记、查验流程、临牌发放等方面进行交流，签订了
《拉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社会化
服务机构责任书》，进一步规范机动车登记服务
站业务流程，深化“放管服”改革，便利市民群众
办理相关业务。

商报讯（记者梁兰）为规范电动车停放秩序，
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改善社区环境、提升居
住品质，近日，拉萨市城关区八一街道鲁定社区
开展了电动车乱停乱放专项整治行动。

社区工作人员通过走访辖区商铺、居民，宣
传“禁停楼道”“禁占消防通道”等安全知识。同
时，社区联合八一街道办事处等多方力量，针对
道路非机动车乱停乱放问题开展“随手扶正、规
范归位”行动，对现场发现的违规停车行为，耐心
劝导车主规范停放；对歪斜、占道车辆及时归位；
对长期无人认领的“僵尸电动车”进行集中清理。

通过集中整治，辖区电动车乱停乱放现象
明显改善，原本拥堵的人行横道更为畅通，消防
通道恢复正常通行功能，绿化带内无电动车停
放现象，居民出行便捷度显著提升。此次行动
共规范停放非机动车200余辆，劝导车主规范停
车52次。

下一步，鲁定社区将持续加大对重点路口、
重点区域的停车巡查力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
线上线下结合宣传，提升居民规范停放意识；另
一方面，计划新增一批电动车停车位，优化停车
区域规划。此外，社区还将健全“多元共治”长效
机制，联合物业、志愿者等力量巩固整治成果，为
居民营造安全、文明、有序的生活出行环境。

拉萨车管所查获一起
机动车“替检”违法行为

鲁定社区开展电动车
乱停乱放专项整治行动

拉萨部分小区物业费“双标”
租户权益保障亟待关注

随着城市发展，租房群体规模不断
扩大，租户在小区内的权益保障问题逐
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租户鹏先生
说，他所在小区租户数量庞大，但租户与
业主之间沟通渠道不畅，缺乏有效的交
流互动机制。这就导致面对物业费差异
化收取等关乎切身利益的问题时，租户
们难以凝聚力量，无法有效表达诉求。

多数租户权益受侵害时，常抱着多
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选择默默忍
受，自认倒霉。仅有少数租户尝试维

权，却因势单力薄，难以改变现状，维权
效果不尽如人意。而且，通过司法途径
维权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
费用，这也使得许多租户望而却步，即
便心有不甘，也只能无奈放弃。

租户的权益保障不仅关系到个体
的利益，更关乎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
定。相关部门需进一步强化监管职责，
建立健全更加完善的监管机制，加大对
物业管理行业的规范和引导力度。物
业公司也应自觉提升管理水平，秉持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为每一位小区居
民提供优质、合理的物业服务，切实保
障居民的合法权益。

同时，也提醒广大租户，在签订租
赁合同和物业服务相关协议时，务必保
持谨慎和理性，仔细研读每一项条款，
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一旦遇到问
题，要及时运用合法、合理的途径解决，
勇于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只有各方
共同努力，才能营造一个公平、和谐、美
好的居住环境。

莫让租户权益在物业费“双标”中受损

记者手记

“我们租户的物业费高达1.5元/月/平方米，业主却只需1元/月/平方米。按我租
住的房屋面积计算，我每月交159元，业主仅交106元。”近日，拉萨市民刘先生致电本
报新闻热线0891-6970000，直指拉萨某小区存在物业收费“双标”现象。刘先生十分
疑惑：如此收费是否合法？租户与业主的物业费为何差异明显？ 记者次吉谭瑞华


